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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噪音管制條例》的建議修訂《噪音管制條例》的建議修訂《噪音管制條例》的建議修訂《噪音管制條例》的建議修訂

(立法會CB(1)1148/00-01(03)號文件 )

5. 環境食物局副局長 (C)特別提述上述資料文件

的各項要點，並扼要解釋政府當局建議修訂《噪音管制

條例》 (下稱 “該條例 ”)(第 400章 )，明確規定當法團觸犯

該條例所訂的罪行時，該法團的管理人員須負上法律責

任。

6. 劉慧卿議員表示，她完全支持管制噪音污染的

建議，因為噪音污染像空氣污染一樣，會對市民造成影

響。她對《噪音管制 (修訂 )條例草案》的修訂建議在 1999
至 2000年立法會會期結束時失效感到遺憾。劉議員表示

若建造業同意，她支持向法團管理人員發出書面警告的

建議，並詢問是否需要提高噪音罪行的罰則，以收阻嚇

之效。

7. 環境食物局副局長 (C)表示，根據該條例的現行

條文，就噪音罪行首次被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為 100,000
元，第二次或其後再被定罪則為 200,000元。 2000年的判

罪紀錄顯示，關乎建築活動的若干罪行雖已被判處最高

罰款額 200,000元，但此舉並未能遏止法團第二次犯罪或

在其後再犯罪。鑒於重複犯罪個案的數字偏高，劉議員

認為應提高重複犯罪的罰則，以收阻嚇之效。環境食物

局副局長 (C)表示，由於法團的管理人員無須就噪音罪行

負上個人法律責任，因而對遵守該條例的規定往往掉以

輕心。有些人甚至把罰款計入工程項目的成本之內。就

此，政府當局認為提高噪音罪行的最高罰款額無法產生

充分的阻嚇作用，必需明確規定法團若觸犯該條例所訂

的罪行，其管理人員亦須就該法團所犯的罪行負上法律

責任。由於被定罪的後果相當嚴重，法團管理人員一定

會採取步驟，確保轄下建築地盤的監管工作妥善。此點

也是個別業務經營者就噪音罪行再被定罪個案數字偏低

的原因。劉議員表示支持早日實施該等修訂建議。

8. 關於會受建築噪音影響家庭的數目，環境保護

署 (下稱 “環保署 ”)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表示，根據

在 1999年進行的一項研究，政府當局預計約有 100 000人
受到工業及建築活動產生的噪音 (尤其是違反噪音許可

證規定的噪音 )影響。換而言之，每宗違反噪音規定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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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會令約 100個家庭受影響。劉議員關注到，政府當局

可能低估了受噪音影響家庭的數目。她認為政府當局應

考慮吊銷重複犯罪者的建築噪音許可證。

9. 羅致光議員表示，民主黨的議員支持建議中對

建築及工業活動產生的噪音進行監管的大方向。但他亦

關注到該等建議修訂涵蓋的範圍及對建造業造成的影

響，例如：該等建議修訂會否影響發展商，以及市區重

建局和各政府部門的主管須否為噪音罪行負上法律責

任。環保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解釋，由於各項建

議修訂旨在令法團的管理人員負起法律責任，環保署會

就工業噪音向工業樓宇的業權人提出檢控，或就建築噪

音按所屬情況向主要承建商或分判商提出檢控。政府當

局不可能要發展商就噪音罪行負上責任。至於該條例對

政府部門是否適用，環保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
表示，除罰則條文外，該條例所有其他條文均對政府部

門適用。若有關當局未能妥善處理政府部門的違規情

況，政務司司長將會獲得知會。他補充，非政府組織的

管理人員若涉及建築工程的監督工作，則他們亦須就噪

音罪行負上法律責任。就現時的建議修訂而言，根據《建

築物管理條例》註冊的業主立案法團不會被視作為法

團，因為出任業主立案法團的執事純屬自願性質。倘業

主須對立案法團所犯涉及環境問題的罪行負上個人法律

責任，便會令他們望而卻步，不肯加入業主立案法團的

管理委員會。

10. 石禮謙議員申報他本人為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組

別的代表。他指出，大部分承建商均奉公守法，很少會

重複犯罪。就罰款額而言，無論首次定罪或其後定罪的

罰款額均屬偏高，罰款金額有時甚至超過承建商所能賺

取的利潤。為此，部分承建商寧可違反噪音許可證的條

款，因為他們必須依時完成工程，否則便須承受更重大

的金錢損失。他補充，建造業曾與環保署舉行多次會議，

他們亦支持管制建築噪音的措施。然而，由於建議的修

訂明文規定法團管理人員須就其法團所犯的噪音罪行負

上法律責任，因此，建造業認為有必要訂明當局須向有

關法團的董事和高級人員發出書面警告。為免出現工人

刻意在夜間開動機器，令管理人員須就噪音罪行負上法

律責任等情況，建造業希望由業界與政府當局共同擬定

適當的業務守則。

11. 蔡素玉議員提出相類的關注問題，並詢問現時

有否任何措施防止工人刻意違反噪音許可證的規定。環

境食物局副局長 (C)表示，當局會向有關法團發出書面警

告，以便他們可採取預防措施。若有人蓄意違反該等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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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關法團應通知環保署，環保署若查明屬實，便不

會對有關法團提出檢控。

12. 蔡議員認為有必要為書面警告訂定一個有效

期，讓法團在指定期限屆滿後有另一個機會就其後再犯

的罪行獲得警告。由於建築期可能長達數年，上述安排

可確保法團不會在冗長的建築期內因無心之失違反規定

而被檢控。鑒於書面警告旨在遏止重複犯罪的情況，環

境食物局副局長 (C)表示，如果該項警告的有效期只能維

持若干時間，便無法達到目的。法團作為建築工程的管

制人員，有責任確保轄下地盤運作妥善及符合各項法例

規定。政府當局已就建議的書面警告制度徵詢建造業的

意見，並會與建造業保持密切聯絡，以釋除他們對上述

行政安排的憂慮。但蔡議員指出，法團要規管地盤的運

作情況實在並不容易。她重申，就書面警告訂定有效期

一事，政府當局應再詳加研究。石禮謙議員贊同蔡議員

的意見，並希望政府當局就訂定書面警告有效期一事再

諮詢建造業。

13. 李柱銘議員記得，政府當局兩年前首次提交此

等修訂建議予事務委員會討論時，委員曾表示反對。民

主黨的議員其後要求政府當局諮詢各有關行業，以爭取

各行業人士的支持，並於採取執法行動前作出適當的警

告。他感到欣慰的是，在政府當局努力下，已與各有關

行業取得共識。在業務守則方面，李議員同意，遵行業

務守則應可構成以已盡了應盡的努力作為免責辯護的有

效理據，但認為須同時在條例草案中訂明不遵行業務守

則亦可構成犯罪的有效理據。他表示，若干法例也訂有

此類雙向規定，而此類規定將有助當局檢控不遵行業務

守則的違規者。

14. 環保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表示，若違反

該條例的法團未能證明已設立運作有效的妥善系統，便

不能以已盡了應盡的努力作為免責辯護，並且會遭受檢

控。就執法工作而言，建議的規定應已足夠。環境食物

局首席助理局長 (C)補充，政府當局已就業務守則的雙向

規定進行研究。該守則旨在設立一個妥善機制，用以防

止和規管建築及工業噪音。該守則不會就遵行程序作詳

細規定，因為該等程序須不時作出修訂。政府當局已與

各有關行業取得共識，而根據有關共識，業務守則旨在

提供一套經各方同意的原則而非程序。但若欠缺有關程

序，便難以就法團不遵行業務守則而負上法律責任。法

團須負起舉證責任，證明已盡一切應盡的努力，並須證

明已遵照業務守則設立有效系統防止產生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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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劉炳章議員詢問，除懲罰措施外，現時有否其

他管制噪音的紓緩措施。環境食物局副局長 (C)表示，政

府當局一直提倡採用伙伴合作方式，著重教育宣傳而並

非倚賴執法規管。在過去數年，政府當局曾多次就減低

噪音的措施與各個受影響的行業舉行簡介會，並會繼續

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令他們知悉減低噪音的最新科

技。環保署助理署長 (環境評估及噪音 )補充，環保署在過

去兩年曾與各有關行業舉行 40多次簡介會，出席的業界

代表總數超過 3 000人。政府當局現時已為不同行業制訂 7
套減低噪音的指引。政府當局亦曾就該條例的建議修訂

與香港建造商會舉行多次會議。

16. 劉議員建議提供優惠，鼓勵有關行業採用發出

較低噪音的器材，環保署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噪音監理及

政策組 )(下稱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回應時表示，建築公

司清楚知悉建築活動使用的器材必須符合現行的噪音標

準。承建商通常會在申請噪音許可證時表明會採用較寧

靜的器材，以期增加批出許可證的機會。除非夜間工程

所用器材的整體噪音符合噪音限制，否則當局不會簽發

噪音許可證。

17. 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考慮在招標文件中訂明須

採用的建築器材類別，藉以作為預防產生過量噪音的措

施。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表示，政府當局須讓建築公司自

行選擇其採用的器材，因為建築公司或須因應地盤情況

而採用不同的器材。房屋署正在試驗一種使用液壓裝置

的新拆樓技術，此種技術所發出的噪音遠較傳統方法為

低。若證實此種技術適用的話，政府當局會嘗試加以推

廣。至於是否可在招標文件中訂明可接受的噪音水平，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表示，當局向業界發出的指引已就噪

音水平作出規定。他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加倍努力，

全力鼓勵各行業採用發出較低噪音的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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